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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為了TD下的DIV固定高度，把這個STYLE拿掉*/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185%;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wordbar {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resizableS { 
	width: 95%; 
	height: 10px; 
	position:absolute; 
	left : 0; 
	bottom: 0; 
	cursor: s-resize; 
}

.resizableE { 
	width: 10px; 
	height: 95%; 
	position:absolute; 
	right : 0; 
	top: 0; 
	cursor: e-resize; 
}


最高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196號
上  訴  人  興安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照恩        
訴訟代理人  蔡宛緻律師
被 上訴 人  經濟部水利署


法定代理人  賴建信        
訴訟代理人  駱忠誠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程款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8月28日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第二審判決（111年度建上字第68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其餘上訴及該訴訟費用部分廢棄，發回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理  由
一、本件上訴人主張：伊於民國101年10月29日承攬被上訴人「中庄調整池工程計畫－調整池工程（第一期）」（下稱系爭工程），並簽立工程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約定以契約所列履約標的項目及單價，依實作數量給付。系爭工程就「附屬用地及景觀土丘」原設計採土方回填，經實際開挖後發現部分土方係高含水量之淤泥，乃變更設計改為拋填。系爭工程業已竣工驗收，「附屬用地及景觀土丘」土方回填實作數量，原應扣除其中改拋填58萬7,514.7立方米，惟監造單位黎明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黎明公司）所編製、覆核「第四次修正工程結算數量計算書」（下稱第四次修正計算書）誤為扣除拋填79萬5,219.56立方米，致少計算回填土方數量20萬7,704.86立方米，按每立方米新臺幣（下同）31元計價，伊自得請求工程款643萬8,851元，及按比例計算之品管事務費2萬7,673元、廠商管理什費44萬4,890元、營業稅34萬5,571元。另伊就景觀土丘東北側「生態池」回填土方1萬4,081.49立方米，被上訴人未計價給付，伊亦得請求此部分工程款43萬6,526元，及按比例計算之品管事務費1,876元、廠商管理什費3萬162元、營業稅2萬3,428元，共計774萬8,978元，扣除原審判命被上訴人給付11萬8,951元外，尚應給付763萬27元本息等情。爰依民法第490條、第491條規定及系爭契約第3條第1項、施工補充說明書第2條第38項第8款第3目約定，求為命被上訴人給付763萬27元，及加計其中713萬8,034元自調解申請書送達翌日起算，其餘自民事準備三狀暨擴張聲明狀送達翌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之判決（未繫屬本院者，不予贅述）。
二、被上訴人則以：伊就系爭工程第四次修正工程結算明細表（下稱第四次修正結算明細表）所載項次「壹.一.1.14土石方回填」263萬9,456.49立方米，已計價予上訴人，該數量係按上訴人各期提出之查驗單累計而來。上訴人主張就「附屬用地及景觀土丘」土方回填數量另有20萬7,704.86立方米漏未計價，惟未提出相關查驗單佐證，無從認定此部分施工符合系爭契約所定土方回填分層夯實要求。上訴人所提出上證2-1至2-9、2-12至2-17、3-1至3-7，部分係自主檢查表而非查驗單，不得作為計價之依據，部分查驗單有塗改痕跡，無從採認，部分查驗單業經伊計價予上訴人，無漏未計價之情形。系爭工程關於生態池之土石方回填非列計於第四次修正結算明細表項次「壹.一.1.14土石方回填」，而係列計於項次「壹.一.2.2土石方回填」1萬3,846.69立方米，伊業已計價給付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維持第一審就上開部分所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駁回其該部分之上訴，係以：上訴人向被上訴人承攬系爭工程，簽立系爭契約，系爭工程業已竣工並經驗收完畢，依系爭工程第四次修正計算書及第四次修正結算明細表之記載，項次「壹.一.1.14土石方回填」結算數量為263萬9,456.49立方米，項次「壹.一.2.2土石方回填」結算數量為7萬3,368.27立方米，為兩造所不爭執。依系爭契約第3條第1款、施工規範第02300A章土方工程之3.2.2、3.3.3、3.3.5、3.3.6、3.3.7、4.1.2、4.2.3約定，可知系爭工程回填與拋填之施工方法及檢驗俱有不同，回填之施工方法應壓實至施工規範3.3.5約定之密度，檢驗時查驗層應有實驗單位之密度試驗報告，上訴人請求回填土方實作數量，自應提出其施作數量經滾壓、輾壓、壓實、夯實至系爭契約所定密度。依系爭工程第四次修正計算書之記載，項次「壹.一.1.14土石方回填」數量包括細項b「附屬用地及景觀土丘土方回填」數量為313萬1,395.9立方米，依兩造不爭執其中改施作拋填數量為58萬7,514.7立方米，系爭工程在運土道路區域土方拋填數量22萬1,377.56立方米，雖非屬「附屬用地及景觀土丘」區域內之回填改拋填，但此尚不足以反推上訴人就「附屬用地及景觀土丘」施作土方數量313萬1,395.9立方米已達系爭契約要求。又依上訴人員工游振鴻、陳子健、鄭憲聰、林昆達、吳宜璋及黎明公司員工張建清、魏文駿之證述及系爭工程各區位置圖，至多僅能佐證上訴人依斷面法測量出細項b「附屬用地及景觀土丘土方回填」數量為313萬1,395.9立方米，扣除拋填數量58萬7,514.7立方米，超出被上訴人已計價之263萬9,456.49立方米達20萬7,704.86立方米，然上訴人未能提出其就此部分土方回填之查驗單及密度試驗報告，無從證明上訴人施作已達系爭契約要求之滾壓、夯實，況依黎明公司之員工黃齊邦之證述，上訴人所提出之土方計算及斷面圖計算之土方數量，至多僅係測量之土方體積，用以輔助檢核查驗單所載土方回填數量之用，尚不足認定已壓實至系爭契約約定之密度，不得作為回填土方數量請款依據。至黎明公司108年6月24日、同年9月12日函記載拋填土方誤植，多扣區外拋填22萬1,377.56立方米，應予修正等語，依黎明公司員工羅常銓證述可知，黎明公司起初雖同意上訴人主張誤植區外拋填數量，惟經羅常銓依累加查驗單核對後，認「壹.一.1.14土石方回填」結算數量仍應為263萬9,456.49立方米，是上訴人請求此部分土方回填數量漏未計價之工程款及間接費用，自屬無據。又上訴人提出上證2-1至2-9、2-12、2-13、2-15為自主檢查表，並非查驗單，不足以作為結算請款計價之依據，上證2-14查驗單並無監造單位認可之壓實密度試驗報告，而依上訴人提出系爭工程107期數量計算書及相關查驗單所示，上證2-16、3-5至3-7查驗單所示位置，被
　　上訴人已結算計價予上訴人，另依證人何○○、陳○○之證述，上證2-17為測量查驗，非回填查驗，且依證人黃○○之
　　證述，上證3-1至3-3查驗單所示位置，被上訴人已查驗結算計價予上訴人，上訴人均不得再執以請求計價付款。又依第四次修正結算明細表、第107期計算書之記載，上訴人施作生態池土方回填，係計價於項次「壹.一.2.2土石方回填」數量1萬3,846.69立方米，而非列計於「壹.一.1.14土石方回填」，且上訴人未能提出生態池土方回填之查驗單或試驗報告以為請求之依據，是上訴人請求給付此部分工程款及間接費用，亦非可取。從而，上訴人依系爭契約第3條第1項、施工補充說明書第2條第38項第8款第3目約定及民法第490條、第491條規定，除原審判命被上訴人給付11萬8,951元本息，另請求被上訴人給付工程款及間接費用763萬27元本息，為無理由，不能准許等詞，為其判斷之基礎。 
四、按法院依自由心證判斷事實之真偽，不得違背論理及經驗法則。此觀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3項規定自明。查系爭工程依監造單位黎明公司編製及覆核之第四次修正計算書之記載，項次「壹.一.1.14土石方回填」數量，係以細項a、b、d、e、f、g、h數量加總，扣除細項c「二池及區外拋填（扣除）」數量79萬5,219.56立方米而來，並經被上訴人委請台灣省測量技師公會（下稱測量技師公會）檢核確認（見一審卷一第87、248至252頁）。而黎明公司人員張○○於原審證
　　述：第四次修正計算書是施工廠商提出跟業主督工單位北水局工務所覆核完之後，才請伊在上面蓋章結算，伊蓋章時，系爭工程已經初驗、複驗都合格了，缺失也都改善完了等語（見原審卷六第47、48頁）。似見第四次修正計算書及結算明細表上記載之項次「壹.一.1.14土石方回填」各細項土方數量，係由兩造、監造人會同驗收、測量，並經測量技師公會檢核確認無訛。黎明公司嗣於108年6月24日、同年9月12日、同年10月16日函告兩造因監造人疏忽，誤將原應屬區外拋填土方數量列入細項c扣除，細項c扣除之區內拋填數量應更正為57萬3,842立方米，並建請被上訴人辦理第五次修正結算數量，嗣經測量技師公會檢核後認細項c拋填土方數量為58萬7,514.7立方米（見一審卷一第101、250至251頁、卷二第54頁）。果爾，上訴人主張項次「壹.一.1.14土石方回填」各細項土方數量業經兩造會同黎明公司驗收、測量，暨測量技師公會檢核確認，僅因黎明公司誤將區外拋填數量列入細項c加以扣除，其間差額20萬7,704.86立方米未予計價，是否全無可取，非無進一步研求之餘地。原審未詳查審究，遽以上訴人未提出查驗單，即認該誤扣之土方回填數量20萬7,704.86立方米非經驗收，進而為不利上訴人之判決，已嫌速斷。次查，系爭工程包括生態池土方回填之施作，為原審認定之事實。測量技師公會依第四次修正計算書及結算明細表檢核計算，生態池土方回填數量為1萬4,081.49立方米（見一審卷一第249頁），核與被上訴人提出107期數量計算書所載項次「壹.一.2.2土石方回填」加總生態池有關細項土方數量1萬3,846.69立方米（見原審卷三第223頁），顯有出入，原判決未敘明何以測量技師公會之檢核成果報告書不可採之理由，徒以107期數量計算書之記載，認定被上訴人已就生態池土方回填數量為1萬3,846.69立方米，且列計結算於項次「壹.一.2.2土石方回填」，亦有理由不備之違法。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上開部分違背法令，求予廢棄，非無理由。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
　　、第478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3　　日
                      最高法院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官  李  寶  堂
                                法官  吳  青  蓉
                                法官  許  紋  華
                                法官  林  慧  貞
                                法官  賴  惠  慈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　王  心  怡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8 　　日

最高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196號

上  訴  人  興安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照恩        

訴訟代理人  蔡宛緻律師

被 上訴 人  經濟部水利署



法定代理人  賴建信        

訴訟代理人  駱忠誠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程款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8

月28日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第二審判決（111年度建上字第68

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其餘上訴及該訴訟費用部分廢棄，發回臺

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理  由

一、本件上訴人主張：伊於民國101年10月29日承攬被上訴人「

    中庄調整池工程計畫－調整池工程（第一期）」（下稱系爭

    工程），並簽立工程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約定以契約

    所列履約標的項目及單價，依實作數量給付。系爭工程就「

    附屬用地及景觀土丘」原設計採土方回填，經實際開挖後發

    現部分土方係高含水量之淤泥，乃變更設計改為拋填。系爭

    工程業已竣工驗收，「附屬用地及景觀土丘」土方回填實作

    數量，原應扣除其中改拋填58萬7,514.7立方米，惟監造單

    位黎明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黎明公司）所編製、覆

    核「第四次修正工程結算數量計算書」（下稱第四次修正計

    算書）誤為扣除拋填79萬5,219.56立方米，致少計算回填土

    方數量20萬7,704.86立方米，按每立方米新臺幣（下同）31

    元計價，伊自得請求工程款643萬8,851元，及按比例計算之

    品管事務費2萬7,673元、廠商管理什費44萬4,890元、營業

    稅34萬5,571元。另伊就景觀土丘東北側「生態池」回填土

    方1萬4,081.49立方米，被上訴人未計價給付，伊亦得請求

    此部分工程款43萬6,526元，及按比例計算之品管事務費1,8

    76元、廠商管理什費3萬162元、營業稅2萬3,428元，共計77

    4萬8,978元，扣除原審判命被上訴人給付11萬8,951元外，

    尚應給付763萬27元本息等情。爰依民法第490條、第491條

    規定及系爭契約第3條第1項、施工補充說明書第2條第38項

    第8款第3目約定，求為命被上訴人給付763萬27元，及加計

    其中713萬8,034元自調解申請書送達翌日起算，其餘自民事

    準備三狀暨擴張聲明狀送達翌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之判決（

    未繫屬本院者，不予贅述）。

二、被上訴人則以：伊就系爭工程第四次修正工程結算明細表（

    下稱第四次修正結算明細表）所載項次「壹.一.1.14土石方

    回填」263萬9,456.49立方米，已計價予上訴人，該數量係

    按上訴人各期提出之查驗單累計而來。上訴人主張就「附屬

    用地及景觀土丘」土方回填數量另有20萬7,704.86立方米漏

    未計價，惟未提出相關查驗單佐證，無從認定此部分施工符

    合系爭契約所定土方回填分層夯實要求。上訴人所提出上證

    2-1至2-9、2-12至2-17、3-1至3-7，部分係自主檢查表而非

    查驗單，不得作為計價之依據，部分查驗單有塗改痕跡，無

    從採認，部分查驗單業經伊計價予上訴人，無漏未計價之情

    形。系爭工程關於生態池之土石方回填非列計於第四次修正

    結算明細表項次「壹.一.1.14土石方回填」，而係列計於項

    次「壹.一.2.2土石方回填」1萬3,846.69立方米，伊業已計

    價給付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維持第一審就上開部分所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駁回其

    該部分之上訴，係以：上訴人向被上訴人承攬系爭工程，簽

    立系爭契約，系爭工程業已竣工並經驗收完畢，依系爭工程

    第四次修正計算書及第四次修正結算明細表之記載，項次「

    壹.一.1.14土石方回填」結算數量為263萬9,456.49立方米

    ，項次「壹.一.2.2土石方回填」結算數量為7萬3,368.27立

    方米，為兩造所不爭執。依系爭契約第3條第1款、施工規範

    第02300A章土方工程之3.2.2、3.3.3、3.3.5、3.3.6、3.3.

    7、4.1.2、4.2.3約定，可知系爭工程回填與拋填之施工方

    法及檢驗俱有不同，回填之施工方法應壓實至施工規範3.3.

    5約定之密度，檢驗時查驗層應有實驗單位之密度試驗報告

    ，上訴人請求回填土方實作數量，自應提出其施作數量經滾

    壓、輾壓、壓實、夯實至系爭契約所定密度。依系爭工程第

    四次修正計算書之記載，項次「壹.一.1.14土石方回填」數

    量包括細項b「附屬用地及景觀土丘土方回填」數量為313萬

    1,395.9立方米，依兩造不爭執其中改施作拋填數量為58萬7

    ,514.7立方米，系爭工程在運土道路區域土方拋填數量22萬

    1,377.56立方米，雖非屬「附屬用地及景觀土丘」區域內之

    回填改拋填，但此尚不足以反推上訴人就「附屬用地及景觀

    土丘」施作土方數量313萬1,395.9立方米已達系爭契約要求

    。又依上訴人員工游振鴻、陳子健、鄭憲聰、林昆達、吳宜

    璋及黎明公司員工張建清、魏文駿之證述及系爭工程各區位

    置圖，至多僅能佐證上訴人依斷面法測量出細項b「附屬用

    地及景觀土丘土方回填」數量為313萬1,395.9立方米，扣除

    拋填數量58萬7,514.7立方米，超出被上訴人已計價之263萬

    9,456.49立方米達20萬7,704.86立方米，然上訴人未能提出

    其就此部分土方回填之查驗單及密度試驗報告，無從證明上

    訴人施作已達系爭契約要求之滾壓、夯實，況依黎明公司之

    員工黃齊邦之證述，上訴人所提出之土方計算及斷面圖計算

    之土方數量，至多僅係測量之土方體積，用以輔助檢核查驗

    單所載土方回填數量之用，尚不足認定已壓實至系爭契約約

    定之密度，不得作為回填土方數量請款依據。至黎明公司10

    8年6月24日、同年9月12日函記載拋填土方誤植，多扣區外

    拋填22萬1,377.56立方米，應予修正等語，依黎明公司員工

    羅常銓證述可知，黎明公司起初雖同意上訴人主張誤植區外

    拋填數量，惟經羅常銓依累加查驗單核對後，認「壹.一.1.

    14土石方回填」結算數量仍應為263萬9,456.49立方米，是

    上訴人請求此部分土方回填數量漏未計價之工程款及間接費

    用，自屬無據。又上訴人提出上證2-1至2-9、2-12、2-13、

    2-15為自主檢查表，並非查驗單，不足以作為結算請款計價

    之依據，上證2-14查驗單並無監造單位認可之壓實密度試驗

    報告，而依上訴人提出系爭工程107期數量計算書及相關查

    驗單所示，上證2-16、3-5至3-7查驗單所示位置，被

　　上訴人已結算計價予上訴人，另依證人何○○、陳○○之證述，

    上證2-17為測量查驗，非回填查驗，且依證人黃○○之

　　證述，上證3-1至3-3查驗單所示位置，被上訴人已查驗結算

    計價予上訴人，上訴人均不得再執以請求計價付款。又依第

    四次修正結算明細表、第107期計算書之記載，上訴人施作

    生態池土方回填，係計價於項次「壹.一.2.2土石方回填」

    數量1萬3,846.69立方米，而非列計於「壹.一.1.14土石方

    回填」，且上訴人未能提出生態池土方回填之查驗單或試驗

    報告以為請求之依據，是上訴人請求給付此部分工程款及間

    接費用，亦非可取。從而，上訴人依系爭契約第3條第1項、

    施工補充說明書第2條第38項第8款第3目約定及民法第490條

    、第491條規定，除原審判命被上訴人給付11萬8,951元本息

    ，另請求被上訴人給付工程款及間接費用763萬27元本息，

    為無理由，不能准許等詞，為其判斷之基礎。 

四、按法院依自由心證判斷事實之真偽，不得違背論理及經驗法

    則。此觀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3項規定自明。查系爭工程依

    監造單位黎明公司編製及覆核之第四次修正計算書之記載，

    項次「壹.一.1.14土石方回填」數量，係以細項a、b、d、e

    、f、g、h數量加總，扣除細項c「二池及區外拋填（扣除）

    」數量79萬5,219.56立方米而來，並經被上訴人委請台灣省

    測量技師公會（下稱測量技師公會）檢核確認（見一審卷一

    第87、248至252頁）。而黎明公司人員張○○於原審證

　　述：第四次修正計算書是施工廠商提出跟業主督工單位北水

    局工務所覆核完之後，才請伊在上面蓋章結算，伊蓋章時，

    系爭工程已經初驗、複驗都合格了，缺失也都改善完了等語

    （見原審卷六第47、48頁）。似見第四次修正計算書及結算

    明細表上記載之項次「壹.一.1.14土石方回填」各細項土方

    數量，係由兩造、監造人會同驗收、測量，並經測量技師公

    會檢核確認無訛。黎明公司嗣於108年6月24日、同年9月12

    日、同年10月16日函告兩造因監造人疏忽，誤將原應屬區外

    拋填土方數量列入細項c扣除，細項c扣除之區內拋填數量應

    更正為57萬3,842立方米，並建請被上訴人辦理第五次修正

    結算數量，嗣經測量技師公會檢核後認細項c拋填土方數量

    為58萬7,514.7立方米（見一審卷一第101、250至251頁、卷

    二第54頁）。果爾，上訴人主張項次「壹.一.1.14土石方回

    填」各細項土方數量業經兩造會同黎明公司驗收、測量，暨

    測量技師公會檢核確認，僅因黎明公司誤將區外拋填數量列

    入細項c加以扣除，其間差額20萬7,704.86立方米未予計價

    ，是否全無可取，非無進一步研求之餘地。原審未詳查審究

    ，遽以上訴人未提出查驗單，即認該誤扣之土方回填數量20

    萬7,704.86立方米非經驗收，進而為不利上訴人之判決，已

    嫌速斷。次查，系爭工程包括生態池土方回填之施作，為原

    審認定之事實。測量技師公會依第四次修正計算書及結算明

    細表檢核計算，生態池土方回填數量為1萬4,081.49立方米

    （見一審卷一第249頁），核與被上訴人提出107期數量計算

    書所載項次「壹.一.2.2土石方回填」加總生態池有關細項

    土方數量1萬3,846.69立方米（見原審卷三第223頁），顯有

    出入，原判決未敘明何以測量技師公會之檢核成果報告書不

    可採之理由，徒以107期數量計算書之記載，認定被上訴人

    已就生態池土方回填數量為1萬3,846.69立方米，且列計結

    算於項次「壹.一.2.2土石方回填」，亦有理由不備之違法

    。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上開部分違背法令，求予廢棄，非

    無理由。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

　　、第478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3　　日

                      最高法院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官  李  寶  堂

                                法官  吳  青  蓉

                                法官  許  紋  華

                                法官  林  慧  貞

                                法官  賴  惠  慈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　王  心  怡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8 　　日




最高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196號

上  訴  人  興安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照恩        

訴訟代理人  蔡宛緻律師

被 上訴 人  經濟部水利署



法定代理人  賴建信        

訴訟代理人  駱忠誠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程款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8月28日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第二審判決（111年度建上字第68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其餘上訴及該訴訟費用部分廢棄，發回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理  由

一、本件上訴人主張：伊於民國101年10月29日承攬被上訴人「中庄調整池工程計畫－調整池工程（第一期）」（下稱系爭工程），並簽立工程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約定以契約所列履約標的項目及單價，依實作數量給付。系爭工程就「附屬用地及景觀土丘」原設計採土方回填，經實際開挖後發現部分土方係高含水量之淤泥，乃變更設計改為拋填。系爭工程業已竣工驗收，「附屬用地及景觀土丘」土方回填實作數量，原應扣除其中改拋填58萬7,514.7立方米，惟監造單位黎明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黎明公司）所編製、覆核「第四次修正工程結算數量計算書」（下稱第四次修正計算書）誤為扣除拋填79萬5,219.56立方米，致少計算回填土方數量20萬7,704.86立方米，按每立方米新臺幣（下同）31元計價，伊自得請求工程款643萬8,851元，及按比例計算之品管事務費2萬7,673元、廠商管理什費44萬4,890元、營業稅34萬5,571元。另伊就景觀土丘東北側「生態池」回填土方1萬4,081.49立方米，被上訴人未計價給付，伊亦得請求此部分工程款43萬6,526元，及按比例計算之品管事務費1,876元、廠商管理什費3萬162元、營業稅2萬3,428元，共計774萬8,978元，扣除原審判命被上訴人給付11萬8,951元外，尚應給付763萬27元本息等情。爰依民法第490條、第491條規定及系爭契約第3條第1項、施工補充說明書第2條第38項第8款第3目約定，求為命被上訴人給付763萬27元，及加計其中713萬8,034元自調解申請書送達翌日起算，其餘自民事準備三狀暨擴張聲明狀送達翌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之判決（未繫屬本院者，不予贅述）。

二、被上訴人則以：伊就系爭工程第四次修正工程結算明細表（下稱第四次修正結算明細表）所載項次「壹.一.1.14土石方回填」263萬9,456.49立方米，已計價予上訴人，該數量係按上訴人各期提出之查驗單累計而來。上訴人主張就「附屬用地及景觀土丘」土方回填數量另有20萬7,704.86立方米漏未計價，惟未提出相關查驗單佐證，無從認定此部分施工符合系爭契約所定土方回填分層夯實要求。上訴人所提出上證2-1至2-9、2-12至2-17、3-1至3-7，部分係自主檢查表而非查驗單，不得作為計價之依據，部分查驗單有塗改痕跡，無從採認，部分查驗單業經伊計價予上訴人，無漏未計價之情形。系爭工程關於生態池之土石方回填非列計於第四次修正結算明細表項次「壹.一.1.14土石方回填」，而係列計於項次「壹.一.2.2土石方回填」1萬3,846.69立方米，伊業已計價給付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維持第一審就上開部分所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駁回其該部分之上訴，係以：上訴人向被上訴人承攬系爭工程，簽立系爭契約，系爭工程業已竣工並經驗收完畢，依系爭工程第四次修正計算書及第四次修正結算明細表之記載，項次「壹.一.1.14土石方回填」結算數量為263萬9,456.49立方米，項次「壹.一.2.2土石方回填」結算數量為7萬3,368.27立方米，為兩造所不爭執。依系爭契約第3條第1款、施工規範第02300A章土方工程之3.2.2、3.3.3、3.3.5、3.3.6、3.3.7、4.1.2、4.2.3約定，可知系爭工程回填與拋填之施工方法及檢驗俱有不同，回填之施工方法應壓實至施工規範3.3.5約定之密度，檢驗時查驗層應有實驗單位之密度試驗報告，上訴人請求回填土方實作數量，自應提出其施作數量經滾壓、輾壓、壓實、夯實至系爭契約所定密度。依系爭工程第四次修正計算書之記載，項次「壹.一.1.14土石方回填」數量包括細項b「附屬用地及景觀土丘土方回填」數量為313萬1,395.9立方米，依兩造不爭執其中改施作拋填數量為58萬7,514.7立方米，系爭工程在運土道路區域土方拋填數量22萬1,377.56立方米，雖非屬「附屬用地及景觀土丘」區域內之回填改拋填，但此尚不足以反推上訴人就「附屬用地及景觀土丘」施作土方數量313萬1,395.9立方米已達系爭契約要求。又依上訴人員工游振鴻、陳子健、鄭憲聰、林昆達、吳宜璋及黎明公司員工張建清、魏文駿之證述及系爭工程各區位置圖，至多僅能佐證上訴人依斷面法測量出細項b「附屬用地及景觀土丘土方回填」數量為313萬1,395.9立方米，扣除拋填數量58萬7,514.7立方米，超出被上訴人已計價之263萬9,456.49立方米達20萬7,704.86立方米，然上訴人未能提出其就此部分土方回填之查驗單及密度試驗報告，無從證明上訴人施作已達系爭契約要求之滾壓、夯實，況依黎明公司之員工黃齊邦之證述，上訴人所提出之土方計算及斷面圖計算之土方數量，至多僅係測量之土方體積，用以輔助檢核查驗單所載土方回填數量之用，尚不足認定已壓實至系爭契約約定之密度，不得作為回填土方數量請款依據。至黎明公司108年6月24日、同年9月12日函記載拋填土方誤植，多扣區外拋填22萬1,377.56立方米，應予修正等語，依黎明公司員工羅常銓證述可知，黎明公司起初雖同意上訴人主張誤植區外拋填數量，惟經羅常銓依累加查驗單核對後，認「壹.一.1.14土石方回填」結算數量仍應為263萬9,456.49立方米，是上訴人請求此部分土方回填數量漏未計價之工程款及間接費用，自屬無據。又上訴人提出上證2-1至2-9、2-12、2-13、2-15為自主檢查表，並非查驗單，不足以作為結算請款計價之依據，上證2-14查驗單並無監造單位認可之壓實密度試驗報告，而依上訴人提出系爭工程107期數量計算書及相關查驗單所示，上證2-16、3-5至3-7查驗單所示位置，被

　　上訴人已結算計價予上訴人，另依證人何○○、陳○○之證述，上證2-17為測量查驗，非回填查驗，且依證人黃○○之

　　證述，上證3-1至3-3查驗單所示位置，被上訴人已查驗結算計價予上訴人，上訴人均不得再執以請求計價付款。又依第四次修正結算明細表、第107期計算書之記載，上訴人施作生態池土方回填，係計價於項次「壹.一.2.2土石方回填」數量1萬3,846.69立方米，而非列計於「壹.一.1.14土石方回填」，且上訴人未能提出生態池土方回填之查驗單或試驗報告以為請求之依據，是上訴人請求給付此部分工程款及間接費用，亦非可取。從而，上訴人依系爭契約第3條第1項、施工補充說明書第2條第38項第8款第3目約定及民法第490條、第491條規定，除原審判命被上訴人給付11萬8,951元本息，另請求被上訴人給付工程款及間接費用763萬27元本息，為無理由，不能准許等詞，為其判斷之基礎。 

四、按法院依自由心證判斷事實之真偽，不得違背論理及經驗法則。此觀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3項規定自明。查系爭工程依監造單位黎明公司編製及覆核之第四次修正計算書之記載，項次「壹.一.1.14土石方回填」數量，係以細項a、b、d、e、f、g、h數量加總，扣除細項c「二池及區外拋填（扣除）」數量79萬5,219.56立方米而來，並經被上訴人委請台灣省測量技師公會（下稱測量技師公會）檢核確認（見一審卷一第87、248至252頁）。而黎明公司人員張○○於原審證

　　述：第四次修正計算書是施工廠商提出跟業主督工單位北水局工務所覆核完之後，才請伊在上面蓋章結算，伊蓋章時，系爭工程已經初驗、複驗都合格了，缺失也都改善完了等語（見原審卷六第47、48頁）。似見第四次修正計算書及結算明細表上記載之項次「壹.一.1.14土石方回填」各細項土方數量，係由兩造、監造人會同驗收、測量，並經測量技師公會檢核確認無訛。黎明公司嗣於108年6月24日、同年9月12日、同年10月16日函告兩造因監造人疏忽，誤將原應屬區外拋填土方數量列入細項c扣除，細項c扣除之區內拋填數量應更正為57萬3,842立方米，並建請被上訴人辦理第五次修正結算數量，嗣經測量技師公會檢核後認細項c拋填土方數量為58萬7,514.7立方米（見一審卷一第101、250至251頁、卷二第54頁）。果爾，上訴人主張項次「壹.一.1.14土石方回填」各細項土方數量業經兩造會同黎明公司驗收、測量，暨測量技師公會檢核確認，僅因黎明公司誤將區外拋填數量列入細項c加以扣除，其間差額20萬7,704.86立方米未予計價，是否全無可取，非無進一步研求之餘地。原審未詳查審究，遽以上訴人未提出查驗單，即認該誤扣之土方回填數量20萬7,704.86立方米非經驗收，進而為不利上訴人之判決，已嫌速斷。次查，系爭工程包括生態池土方回填之施作，為原審認定之事實。測量技師公會依第四次修正計算書及結算明細表檢核計算，生態池土方回填數量為1萬4,081.49立方米（見一審卷一第249頁），核與被上訴人提出107期數量計算書所載項次「壹.一.2.2土石方回填」加總生態池有關細項土方數量1萬3,846.69立方米（見原審卷三第223頁），顯有出入，原判決未敘明何以測量技師公會之檢核成果報告書不可採之理由，徒以107期數量計算書之記載，認定被上訴人已就生態池土方回填數量為1萬3,846.69立方米，且列計結算於項次「壹.一.2.2土石方回填」，亦有理由不備之違法。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上開部分違背法令，求予廢棄，非無理由。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

　　、第478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3　　日

                      最高法院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官  李  寶  堂

                                法官  吳  青  蓉

                                法官  許  紋  華

                                法官  林  慧  貞

                                法官  賴  惠  慈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　王  心  怡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8 　　日



